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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立圖書館書香推手文化志工大隊 

組織章程-2023修訂版 

112年 6月 26日志工幹部會議通過 

※總則： 

第一條：高雄市立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爲推展圖書館業務，

加強社會文化教育工作，並提供終身學習機會特籌組高雄市立圖

書館書香推手文化志工大隊(以下簡稱本隊)。 

第二條：本隊成立主旨為： 

一、以推動高雄市文化為職志。  

二、激發本市市民參與文化活動意願。 

三、提升本市文化水準及讀書風氣以達書香社會。 

四、協助本館推動各項業務。 

第三條：本隊隸屬高雄市立圖書館，並接受監督與指導。 

 

※組織： 

第四條： 

(一)本隊設置大隊長 1名。 

(二)本隊以行政區分設置北高雄區隊長、南高雄區隊長、鳳山區

隊長、岡山區隊長、旗山區隊長共 5名。 

(三)本隊依行政庶務需求，設總務組(設總務、財務各一名)，文

書組(設資訊文書、資料文書各一名)，服務組(設總館支援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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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支援各一名)掌理各組業務。 

(四)本隊依本館所屬之分館（組室），設置圖書及活動班長各 1

名，服勤區志工不滿 5人者，得與其他服勤區合併。 

(五)本隊視需要遴聘顧問數名及聘請卸任隊長擔任榮譽顧問，為

隊務諮詢服務。 

(六)本隊依總館及各分館推廣閱讀活動之需求，設置行動劇團，

並設置團長以負責團務運作。 

 

第五條：志工遴選聘任，依館方志工管理條例訂定之 

(一)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公開招募甄選，經書面及面談甄選合格，

得予與 3個月試用期。 

(二)每年新進志工均須經過甄選程序後，試用期滿經該服務單位

審核其工作態度，依服務熱忱作為聘任之依據。 

(三)新進志工經甄選合格及試用期滿，本館正式聘用，並頒發本

館志工服務證及辦理志工保險。 

 

第六條：幹部遴選聘任 

(一)大隊長：正式志工服勤本館滿 2年以上且曾經擔任幹部職務

者，經志工幹部會議提名或推薦並公告，於例會票選產生。若當

年度無候選人則由館方徵召聘任並公告之，任期 2年，連選得連

任一次。 

(二)五區區隊長：由大隊長甄選任用之。 

(三)總務組、文書組、服務組各組核心幹部：由大隊長甄選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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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 

(四)各分館活動班長：任期 2年，由各分館（組室）服勤活動志

工於志工例會時推選。 

(五)各分館圖書班長：任期 2年，由各分館（組室）服勤圖書志

工於志工例會時推選。 

(六)顧問：對本隊有特殊貢獻或資深文化志工五年以上，經由幹

部小組遴選之，任期 2年。 

(七)大隊長因故於任期中出缺時，當任期已滿 1/2時，由五位區

隊長推派一名依其職掌代理職務於下期改選止，若任期未滿 1/2

時，則由本館召開臨時志工幹部會議重新選任。 

(八)大隊長票選產生後，各幹部應依上述章程規定重新選任。各

幹部如喪失志工身份時，即解除職務，重新選任。 

 

※職掌： 

第七條： 

(一)志工職責： 

1.本館志工均為無給職，得依本館經費狀況支領交通費或誤餐

費。 

2.遵守本館各項規定。 

3.服勤或開會時，應注意守時、禮節、服裝整齊、配戴志工服務

（識別）證，並確實簽到（退）。 

4.參加各項與本隊有關之會議或活動，並協助宣導本館各項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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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活動。 

5.圖書志工須協助書刊推薦、資料整編、圖書流通上架、閱覽諮

詢服務工作，每週至少服勤 4小時。 

6.活動志工須協助各項研習、講座、展覽、閱讀指導及說故事等

社教推廣活動之辦理、參觀導覽解說等工作，每月至少服勤 4小

時。 

7.非本館志工不得參與所有支援活動（包括研習課程與行動劇

團）。 

 

(二)各項職責： 

1.大隊長：承本館交付之志工相關業務，综理隊務。 

2.五區區隊長：襄助大隊長處理轄下各行政區分館圖書及活動志

工之相關隊務。 

3.班長：協助分館服勤志工之排班、溝通、聯繫及聯誼事宜。 

4.總務組：財務負責經費管理及記錄、總務負責行政庶務所需採

購事宜。 

5.服務組：協助會議之籌備、紀錄、進修、康樂活動之辦理，及

年度行事曆之研擬、夥伴出勤管理等事項。 

6.資訊文書組：各項會議或活動之宣傳（寄發 mail）、攝影、資

料處理。 

7.資料文書組:彙整各項會議及活動之計劃與成果、文件紀錄及

電子紀錄之歸檔與交接、志工園地網頁製作，並協助志工風雲榜

之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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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會議： 

第八條：志工聯誼大會 

(一)每年舉辦 1次，必要時得由大隊長召開志工臨時例會。 

(二)研討事項：志工授證、各類志工殊榮獎項頒獎、志工聯誼、

二年一度大隊長改選。 

第九條：幹部會議 

(一)每半年舉行 1次（會議前，大隊長須與核心幹部及館方討論

開會章節），必要時得由大隊長召開臨時會議。 

(二)研討事項：本隊章程及其實行細則之制定、各項活動之研

擬、年度行事曆之審議、工作檢討、各分館（組室）聯繫及其他

事項。 

 

※請假、考核、獎勵及解聘 

第十條： 

(一)依高雄市立圖書館書香推手文化志工大隊志願服務人員服務

及獎勵說明，切實執行。 

(二)前項要點另訂之。 

 

※章程修正程序 

第十一條： 

(一)修正草案應由核心幹部會議審議，提請志工幹部會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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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章程修正草案在幹部會議及例會討論時，應經全體幹部或志

工二分之ㄧ出席，出席三分之二同意始可成立，無法出席者可將

委託書親自簽名後授權其他幹部志工代表出席，出席者一人至多

可受託兩份委託書。 

 

第十二條：本章程經由館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